附件2

傷健平等政策清單
2010年7月8日         
莊耀洸律師 香港人權監察主席
此清單參考了現行及草擬本《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及平機會方思佳小姐於2004年8月17日由平機會及婦女事務委員會所舉辦的「防止大學性騷擾論壇」上的簡報.，特此鳴謝。
	政策名稱
	
	

	政策聲明
	
	

	
	例如: 不會容忍殘疾歧視 (零容忍)/ 消除殘疾歧視的決心(全機構參與模式)/ 營造正面及權利友善的工作及提供服務的環境/ 僱主提供安全環境的責任
	

	
	鼓勵提出查詢及疑難/ 確認投訴權利
	

	
	清楚訂明殘疾歧視、騷擾及中偒是違法行為
	

	
	遵照《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行事及確保員工了解箇中內容
	

	歧視的整體影響
	
	

	
	侵犯人權/平等權利
	

	
	影響工作、士氣、生產力、健康
	

	侵權者後果
	紀律處分
	

	
	最嚴重︰終止僱傭合約
	

	政策內容
	
	

	
	法律定義(直接、間接歧視、騷擾及中偒)
	

	
	列出例子
	

	使人受害(報復)
	
	

	
	定義
	

	
	清楚訂明投訴人不會因真誠投訴而遭懲罰
	

	政策的範疇
	包括非工作的地方
	

	
	包括工作以外的時間
	

	
	包括新興的性騷擾形式例如透過電郵、短訊、互聯網上的討論區及面子簿(Facebook) 
	

	施行對象
	
	

	
	所有員工包括兼職、合約工
	

	
	所有求職者。
	

	
	訂明誰人(如僱主、職員、服務提供者、培訓員、照顧者)騷擾哪些人均屬違法，而僱主、機構高層不會容忍(參考DDO第22, 23, 37-39條) 
	

	保護措施
	
	

	
	即時向投訴人提供協助

啟動機制考慮是否有停職需要
	

	
	安排分隔告、投訴人及證人(及訂明被告應被優先考慮調走)
	

	
	在不同投訴階段及訴訟後安排投訴雙方及證人重新投入工作
	

	處理投訴程序
	
	

	多項選擇 (內部)
	非正式投訴，例如調解
	

	
	正式投訴
	

	
	清楚列明何人可以接受投訴
	

	多項選擇(外部)
	可直接向平機會投訴
	

	
	可向區域法院直接提出訴訟
	

	
	轉介警方處理(如嚴重殘疾中偒)
	

	程序的公平性
	處理利益衝突
	

	
	准許被告法律代表可出席聆訊
	

	清楚的時間表
	
	

	清楚的程序和流程
	
	

	上訴機制
	
	

	保密
	維護個人私隱
	

	透明度
	應可透過互聯網或其他有效渠道查閱政策
	

	有效性
	不會因警方、公共組織調查或法庭訴訟而必然中止調查
	

	
	不會自動拒絕匿名投訴
	

	用家友善
	一站式服務
	

	
	在所有程序中均容許同事、親戚、會員、朋友或志願團體陪伴當事人
	

	
	在所有程序中均容許律師可陪伴
	

	
	容許以口述作正式投訴
	

	
	雙語政策
	

	
	不會突出惡意投訴
	

	政策施行
	

	個人
	專責平等機會人員
	

	
	注明處理投訴、提供資訊及意見的負責人之姓名、電郵同電話
	

	
	平等機會委員會及紀律委員會的人選應具多元性如包括殘疾人士、工會代表。
	

	持續教育、 培訓同推廣反性騷擾政策
	培訓全體員工、會員
	

	
	新職員及新會員培訓
	

	
	不同的人事(如機構高層及需處理有關投訴的人)培訓
	

	持續監察政策的實施
	
	

	定期檢視政策條文
	
	

	邀請所有會員及各級員工參與
	
	

	當遇上歧視、騷擾或中偒應如何回應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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